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小上字第138號

上  訴  人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興中分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吳孟芳 

訴訟代理人  余咏靜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上訴人    劉瑋婷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契約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4月

26日本院三重簡易庭113年度重小字第22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

由，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定有明文。而

所謂判決違背法令係指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而言，

且依同法第436條之25規定，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並

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可

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經查，本件上訴人提起

上訴，主張其於原審係依被上訴人於民國112年3月9日所簽

立切結書（下稱系爭切結書）之法律關係及民法第179條規

定為請求，並請求擇一為有利於上訴人之判斷，原審判決以

系爭切結書無效為由而駁回上訴人之請求，卻對民法第179

條規定之請求未置一詞，亦未於言詞辯論中依民事訴訟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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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條、第199條之1行使闡明權，有違民事訴訟法第468條之

規定等語，自堪認上訴人對於原第一審小額判決違背法令之

情事，已有具體之指摘，是上訴人提起本件上訴，應認為已

具備合法要件，合先敘明。

二、按小額程序之第二審判決，依上訴意旨足認上訴為無理由

者，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9第2款定

有明文。經查，本件上訴人所提之上訴，依其上訴意旨足認

上訴為無理由（詳後述），爰依上開規定，不經言詞辯論而

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上訴意旨略以：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雖未準用同

法第469條第6款規定，原審判決不備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

6條之24固不得作為小額訴訟程序上訴理由，然上訴人於原

審係依被上訴人於民國112年3月9日所簽立『警示帳戶』剩

餘款項返還申請暨切結書（下稱系爭切結書）及民法第179

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請求擇一為有利於上訴人之判

決，原判決以系爭切結書無效為由駁回上訴人之請求，卻就

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部分未置一詞，言詞辯論時

亦未依民事訴訟法第199條、第199條之1行使闡明權，顯有

民事訴訟法第468條違背法令事由。又系爭切結書並未免除

或減輕上訴人責任，上訴人係經彰化縣警察局通知，確認

「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上案件類別屬詐欺，

始依存款帳戶及其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辦法（下稱系爭

辦法）第5條規定，將訴外人廖訟廷向上訴人所申設帳號000

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帳戶）列為警示帳戶，且於111

年1月間多次聯繫廖訟廷協商返還款項事宜，聯繫上廖訟廷

時其表明無意願與被上訴人協商返還款項，始於112年通知

被上訴人持系爭切結書依系爭辦法規定向上訴人申請發還款

項，上訴人非司法或行政機關而無調查權，前開作為均依系

爭辦法規定辦理，已善盡善良管理人注意及查證義務，系爭

切結書並未免除或減輕上訴人之責任，而無民法第247條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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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項所定情形。再上訴人預先擬定系爭切結書之目的在於

協助遭詐欺被害人於司法偵審結果確定前，預先取回款項，

為避免被害人主張事實與偵審結果歧異，始預擬「同意日後

就系爭款項有爭議時，願無條件將系爭款項返還原告」條

款，以回復至被害人申請發還款項前狀態，並無利用經濟上

強勢地位之情事，被上訴人簽署系爭切結書時已26歲，足以

瞭解定型化契約所傳達內容，自始至終被上訴人均未向上訴

人參與磋商變更內容之意思表示，被上訴人已構成默示意思

表示，並在系爭切結書簽名，顯見兩造間就系爭切結書所載

內容已有意思表示合致而成立契約關係，兩造即應受系爭切

結書所在內容拘束，況被上訴人簽署系爭切結書後，在廖訟

廷刑事程序確定前，可取回款項對被上訴人並無不利之影

響，難謂前開條款對被上訴人有何顯失公平之情事，上訴人

並未利用經濟上強勢地位強迫被上訴人簽署系爭切結書，是

上訴人在廖訟廷刑事程序確定後，經廖訟廷請求返還款項

時，再依系爭切結書約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款項，當屬上訴

人就系爭切結書行使正當權利，原判決遽認系爭切結書有民

法第247條之1第3項、第4項情形而無效，顯屬無據。復系爭

辦法之立法目的，在於防止歹徒利用各式便捷之金融管道進

行不法利得移轉以遂行其不法目的，嚴重斲傷金融秩序及民

眾信心，為遏止不法行為並期身處第一道防線之金融機構，

得以貫徹政府打擊犯罪及國際間反洗錢與反恐政策，是兩造

簽訂系爭切結書之真意為如有虛偽不實致上訴人遭受任何損

失者，被上訴人願負一切法律及損害賠償責任，該款項日後

若有爭議，被上訴人同意無條件將該筆款項逕行退還上訴

人，是原判決未敘明理由，逕認系爭切結書目的在於防止申

請不實，故應限縮於被上訴人以虛偽不實資料提出申請還款

時，日後款項有爭議被上訴人始應負返還款項之責，然系爭

辦法立法目的全未提及防止不實，原審將雙方簽訂系爭切結

書之真意混為一談，並未通觀系爭切結書全文，及審酌兩造

成立系爭切結書時，應無將上開爭議要件限於被上訴人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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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文件為不實之意思，擷取其中一二語為判斷，反捨契約

文字更為曲解，臆測當事人間想法，為不利於上訴人之判

斷，顯然違反上級法院判決意旨，於法自有未合，已構成判

決違背法令。退萬步言，原判決縱認系爭切結書限於被害人

提出申請文件虛偽不實時，始負法律責任，然廖訟廷詐欺罪

嫌業經刑事不起訴處分確定，被上訴人所提出報案三聯單即

屬虛偽不實文件，上訴人顯得依系爭切結書請求被上訴人返

還款項，判決理由顯有矛盾。則上訴人身為第一線金融機

構，業務繁忙之餘為維護金融體系運作完整及消費者權益，

依銀行法、系爭辦法及相關法令，配合司法機關辦理警示

戶、警衍戶相關事宜，為阻止詐騙兢兢業業、努力不懈，原

判決駁回上訴人請求，無異於將被上訴人與廖訟廷間交易糾

紛所導致不利益轉嫁依法令作業之上訴人承受，遑論廖訟廷

已取得不起訴處分，原判決有違誠信原則、公平正義，嚴重

打擊上訴人第一線員工士氣，可能造成寒蟬效應，導致金融

同業寧待司法判決結果確定詐欺款項所屬，不願協助詐騙案

被害人先行取得遭詐騙之款項，有悖於銀行法、系爭辦法之

立法目的，與我國政府近年來打擊詐騙不遺餘力之決心不合

等語。並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4

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本件未經言詞辯論，被上訴人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小額程序之原判決依其理由雖屬不當，而依其他理由認為

正當者，應以上訴為無理由，經民事訴訟法第436之32條第2

項準用同法第449條第2項在案。次按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

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

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

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

要目的及經濟價值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其判斷之基礎，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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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至

當事人所為法律行為之性質為何，係法律解釋、適用之問

題，應屬法院之職權，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亦不得僅以

當事人所用文字之表面意思，作為判斷之基礎（最高法院99

年度台上字第1421號、92年度台上字第7號判決意旨可資參

照）。次按存款帳戶經通報為警示帳戶，銀行經確認通報原

因屬詐財案件，且該帳戶中尚有被害人匯（轉）入之款項未

被提領者，應依開戶資料聯絡開戶人，與其協商發還警示帳

戶內剩餘款項事宜，如無法聯絡者，得洽請警察機關協尋1

個月。銀行依前項辦理，仍無法聯絡開戶人者，應透過匯

（轉）出行通知被害人，由被害人檢具下列文件，經銀行依

匯（轉）入時間順序逐筆認定其尚未被提領部分，由最後一

筆金額往前推算至帳戶餘額為零止，發還警示帳戶內剩餘款

項：一、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二、申請不實致銀行受有損

失，由該被害人負一切法律責任之切結書，系爭辦法第11條

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

　㈡經查，參諸系爭辦法前開規定，可知倘銀行帳戶經通報為警

示帳戶後，就該警示帳戶內剩餘款項之處理，金融機構應依

開戶資料聯絡開戶人，與其協商發還警示帳戶內剩餘款項事

宜，如經通知無法聯絡者，應洽請警方協尋1個月，若仍無

法聯絡開戶人者，始透過匯款行通知被害人，被害人得提出

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及就其申請不實而致銀行受損時，由該

被害人負一切法律責任之切結書，再由金融機構依匯款時間

順序逐筆認定匯還，則由前開規定內容可知被害人所提出切

結書，應限於其申請不實且致銀行受有損害，被害人始須表

示願由其負一切責任，尚非就款項有爭議時，即可不論具體

狀況一概負返還款項之責任。又被上訴人前於111年4月4日

匯款40,000元至系爭帳戶，嗣系爭帳戶經通報為警示帳戶一

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自堪認定。嗣於112年3月9日被上訴

人簽立系爭切結書，其上第1條載明：「立書人茲聲明並切

結，立書人提供予貴行之全部證明文件，均真實且正確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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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如有虛偽不實致貴行遭受任何損失者，願負一切法律及

損害賠償責任，又該款項日後若有爭議，立書人同意無條件

將該筆款項退還貴行，恐口說無憑，特立此切結書為據。」

等語，有彰化縣警察局田中分局田中派出所受（處）理案件

證明單、系爭切結書1份在卷可參（見原審卷第31頁、第33

頁），可知被上訴人乃主張其為詐欺被害人，並依系爭辦法

之規定提出報案三聯單後，填具系爭切結書向上訴人申請返

還款項，由系爭切結書第1條前段文字內容，可知被上訴人

係切結其所提供全部證明文件均真實、正確無誤，如有虛偽

不實而致上訴人受損時，願負損害賠償之責乙事，則系爭切

結書第1條後段文字雖載明有爭議時同意無條件返還款項等

語，然由系爭切結書文字內容前後全文、來龍去脈以觀，此

爭議應係指被害人申請不實且致銀行受損時，始由被上訴人

負返還款項之責，尚非指一經警示帳戶持有人爭議，被上訴

人即一概須負返還款項之責任，上訴人片面擷取約定部分內

容，任意推解已失真意，亦與系爭辦法第11條第2項第2款所

定明文不符，其據此逕稱其得請求被上訴人返還款項，難認

有據。至上訴人雖一再陳稱系爭切結書記載「日後若有爭

議」等語，而廖訟廷業經刑事不起訴處分確定，且就上訴人

將款項匯付被上訴人乙事聲請金融評議，足徵該筆款項有所

爭議云云，然上訴人所陳「爭議」，依系爭切結書所載，仍

須參照前後文義以資解釋，尚非毫無區分爭議情節，而一律

課予被害人無條件返還之法律責任，上訴人前開主張反顯然

背於系爭切結書所載文義內容，洵無足採。

　㈢其次，上訴人雖主張廖訟廷業經不起訴處分，且聲請金融評

議，而經評議認定前開款項非屬詐欺款項云云，然於112年3

月9日被上訴人申請返還上揭款項前，上訴人是否確有依前

開規定與廖訟廷聯繫協商款項發還事宜，或確有無法聯繫而

請警方協尋1個月仍無法聯絡廖訟廷，或聯繫上廖訟廷惟經

其拒絕返還款項等事，實未據上訴人提出任何事證可佐，尚

難單憑上訴人片面所陳，即可遽認上訴人確有依前開規定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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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辦理，上訴人既有未妥善依法令規定辦理情形，廖訟廷遂

聲請金融評議，而經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以112年度

評字第1595號決定上訴人須給付廖訟廷40,000元，前開評議

決定實係認定上訴人所為款項發還有無合乎相關程序規定，

尚非逕認前開款項必然非屬被上訴人受詐騙而匯入款項，況

被上訴人匯入前開款項係受詐騙始為匯款，僅係無積極證據

足證廖訟廷涉有幫助詐欺取財、洗錢等犯行，反經刑事不起

訴處分敘明在案，益徵前開款項確係由被上訴人匯入，且其

所提出報案三聯單為真正而未經變造、偽造，被上訴人所陳

情節亦無虛構不實之處，尚無從僅因前開金融評議決定即可

據此逕認被上訴人所匯款項非因受詐騙而匯入，且有申請不

實而致上訴人受損之情，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返還40,000

元，顯屬無據。

　㈣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次按給付型不當得利，若給付

欠缺給付之目的即屬於無法律上原因；又給付型之不當得

利，係基於受損人有目的及有意識之給付而發生之不當得

利，既因自己行為致原由其掌控之財產發生主體變動，則本

於無法律上之原因而生財產變動消極事實舉證困難之危險，

自應歸諸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是該主張不當

得利返還請求權人，應就不當得利之成立要件負舉證責任，

亦即必須證明其與他方間有給付之關係存在，及他方因其給

付而受利益致其受損害，並就他方之受益為無法律上之原

因，舉證證明該給付欠缺給付之目的，始能獲得勝訴之判

決。倘主張權利者對於他方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之事實已

為證明，他造就其所抗辯之原因事實，除有正當事由，應為

真實完全及具體之陳述，使主張權利者得據以反駁，以平衡

其證據負擔，並俾法院憑以判斷他造受利益是否為無法律上

原因（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096號、102年度台上字第

530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準此，上訴人主張其匯還款項

予被上訴人，該給付欠缺給付目的，被上訴人為不當得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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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則依上訴人前開主張情節核屬給付型不當得利，揆諸上

開說明，自應由其就給付欠缺目的一事負舉證責任。惟查，

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受領前開款項欠缺法律上原因，然其

未具體說明被上訴人有何非經詐騙而申請不實之事，更遑論

舉證以實其說，況被上訴人雖有將前開款項匯至系爭帳戶，

然其係因受詐騙，訴外人暱稱「Andy Lin」之人佯稱可提供

新臺幣兌換人民幣服務云云，致被上訴人限於錯誤而陸續匯

款，則前開匯兌已有違反銀行法之虞，況被上訴人匯款至系

爭帳戶既非基於有目的及有意識所為之給付，足認被上訴人

匯款至系爭帳戶欠缺給付之目的，廖訟廷收受此部分匯款反

屬無法律上原因，則被上訴人始得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

取回款項，是被上訴人受有款項即非無法律上原因甚明。

　㈤再按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規定僅準用第468條及第4

69條第1款至第5款規定，故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不得以民

事訴訟法第469條第6款之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為理由，

指摘原判決為違背法令。是於小額事件中所謂違背法令，並

不包含認定事實錯誤、取捨證據不當或就當事人提出之事實

或證據疏於調查或漏未斟酌之判決不備理由情形。又取捨證

據、認定事實本係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原判決苟依卷證資

料，斟酌全辯論意旨，按論理及經驗法則而為證據之取捨並

為說明，其認定於形式上並未違背法令，原即不許上訴人指

摘原判決認定不當而以之為上訴理由（最高法院28年上字第

1515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經查，本件上訴人雖主張原審

就其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部分未置一詞，然此部分依

上訴人主張屬有無判決不備理由之事，而判決不備理由非可

作為小額訴訟程序上訴理由，上訴人此部分主張已有未當。

又上訴人另主張原審未依民事訴訟法第199條、第199條之1

為闡明云云，惟上訴人應先為事實上、法律上真實及完全之

陳述，並得依全案相關事證，自行決定如何舉證，尚難責令

原審法院探求上訴人內心真意而闡明之，若此非但嚴重違反

民事訴訟程序所恪遵之「處分權主義」及「言詞辯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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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而有訴訟資源不平等之虞，難謂平衡兼顧雙方當事人

權益保護，亦與小額訴訟程序追求迅速而經濟裁判，及符合

當事人信賴之真實等程序目的相違，是上訴人主張原審法院

違背前開闡明義務，基此所為判決屬違背法令云云，顯非可

採。本件上訴人另主張原判決就系爭切結書之解釋及適用法

令有所違誤等部分，然經核上訴人此部分上訴意旨，就系爭

切結書之契約解釋屬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若原審之認定及解

釋不違背法令或無悖於證據法則、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時，

即不許任意指謫為不當以為上訴理由，而原審依一般常情就

系爭切結書記載為契約解釋，業已詳細說明理由，尚無未予

審酌上訴人主張之情，而上訴人僅泛稱原審契約解釋曲解契

約文字，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並未詳細具體說明原審就

契約解釋有何違背法令或悖於證據法則、論理法則及經驗法

則之情形，是上訴人此部分所陳原審背於法令云云，即非可

採。至就系爭切結書有無定型化約款顯失公平而無效之事，

既經本院認定上訴人不得依系爭切結書請求被上訴人返還款

項，則原判決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理由雖有不同，但結論

並無二致，上訴人請求廢棄原判決，仍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審判決並無上訴人所指違背法令情事，又原判

決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理由雖有不同，但結論並無二致，

應予維持，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

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又本件依上訴人之上訴意旨足認上訴

無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9第2款規定，不經言詞

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五、本件第二審訴訟費用應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項確定

其數額為新臺幣1,500元，應由上訴人負擔。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9

第2款、第436條之32第1項、第2項、第449條第2項、第436

條之19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0　　日

                  民事第五庭審判長法　官　高文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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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連士綱

　　　　　　　　　　　　　　　　　　　　　　

                                  法　官　黃乃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0　　日

                                  書記官　陳睿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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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小上字第138號
上  訴  人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興中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孟芳  
訴訟代理人  余咏靜  








被上訴人    劉瑋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契約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4月26日本院三重簡易庭113年度重小字第22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定有明文。而所謂判決違背法令係指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而言，且依同法第436條之25規定，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並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經查，本件上訴人提起上訴，主張其於原審係依被上訴人於民國112年3月9日所簽立切結書（下稱系爭切結書）之法律關係及民法第179條規定為請求，並請求擇一為有利於上訴人之判斷，原審判決以系爭切結書無效為由而駁回上訴人之請求，卻對民法第179條規定之請求未置一詞，亦未於言詞辯論中依民事訴訟法第199條、第199條之1行使闡明權，有違民事訴訟法第468條之規定等語，自堪認上訴人對於原第一審小額判決違背法令之情事，已有具體之指摘，是上訴人提起本件上訴，應認為已具備合法要件，合先敘明。
二、按小額程序之第二審判決，依上訴意旨足認上訴為無理由者，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9第2款定有明文。經查，本件上訴人所提之上訴，依其上訴意旨足認上訴為無理由（詳後述），爰依上開規定，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上訴意旨略以：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雖未準用同法第469條第6款規定，原審判決不備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固不得作為小額訴訟程序上訴理由，然上訴人於原審係依被上訴人於民國112年3月9日所簽立『警示帳戶』剩餘款項返還申請暨切結書（下稱系爭切結書）及民法第179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請求擇一為有利於上訴人之判決，原判決以系爭切結書無效為由駁回上訴人之請求，卻就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部分未置一詞，言詞辯論時亦未依民事訴訟法第199條、第199條之1行使闡明權，顯有民事訴訟法第468條違背法令事由。又系爭切結書並未免除或減輕上訴人責任，上訴人係經彰化縣警察局通知，確認「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上案件類別屬詐欺，始依存款帳戶及其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辦法（下稱系爭辦法）第5條規定，將訴外人廖訟廷向上訴人所申設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帳戶）列為警示帳戶，且於111年1月間多次聯繫廖訟廷協商返還款項事宜，聯繫上廖訟廷時其表明無意願與被上訴人協商返還款項，始於112年通知被上訴人持系爭切結書依系爭辦法規定向上訴人申請發還款項，上訴人非司法或行政機關而無調查權，前開作為均依系爭辦法規定辦理，已善盡善良管理人注意及查證義務，系爭切結書並未免除或減輕上訴人之責任，而無民法第247條之1第1項所定情形。再上訴人預先擬定系爭切結書之目的在於協助遭詐欺被害人於司法偵審結果確定前，預先取回款項，為避免被害人主張事實與偵審結果歧異，始預擬「同意日後就系爭款項有爭議時，願無條件將系爭款項返還原告」條款，以回復至被害人申請發還款項前狀態，並無利用經濟上強勢地位之情事，被上訴人簽署系爭切結書時已26歲，足以瞭解定型化契約所傳達內容，自始至終被上訴人均未向上訴人參與磋商變更內容之意思表示，被上訴人已構成默示意思表示，並在系爭切結書簽名，顯見兩造間就系爭切結書所載內容已有意思表示合致而成立契約關係，兩造即應受系爭切結書所在內容拘束，況被上訴人簽署系爭切結書後，在廖訟廷刑事程序確定前，可取回款項對被上訴人並無不利之影響，難謂前開條款對被上訴人有何顯失公平之情事，上訴人並未利用經濟上強勢地位強迫被上訴人簽署系爭切結書，是上訴人在廖訟廷刑事程序確定後，經廖訟廷請求返還款項時，再依系爭切結書約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款項，當屬上訴人就系爭切結書行使正當權利，原判決遽認系爭切結書有民法第247條之1第3項、第4項情形而無效，顯屬無據。復系爭辦法之立法目的，在於防止歹徒利用各式便捷之金融管道進行不法利得移轉以遂行其不法目的，嚴重斲傷金融秩序及民眾信心，為遏止不法行為並期身處第一道防線之金融機構，得以貫徹政府打擊犯罪及國際間反洗錢與反恐政策，是兩造簽訂系爭切結書之真意為如有虛偽不實致上訴人遭受任何損失者，被上訴人願負一切法律及損害賠償責任，該款項日後若有爭議，被上訴人同意無條件將該筆款項逕行退還上訴人，是原判決未敘明理由，逕認系爭切結書目的在於防止申請不實，故應限縮於被上訴人以虛偽不實資料提出申請還款時，日後款項有爭議被上訴人始應負返還款項之責，然系爭辦法立法目的全未提及防止不實，原審將雙方簽訂系爭切結書之真意混為一談，並未通觀系爭切結書全文，及審酌兩造成立系爭切結書時，應無將上開爭議要件限於被上訴人所提證明文件為不實之意思，擷取其中一二語為判斷，反捨契約文字更為曲解，臆測當事人間想法，為不利於上訴人之判斷，顯然違反上級法院判決意旨，於法自有未合，已構成判決違背法令。退萬步言，原判決縱認系爭切結書限於被害人提出申請文件虛偽不實時，始負法律責任，然廖訟廷詐欺罪嫌業經刑事不起訴處分確定，被上訴人所提出報案三聯單即屬虛偽不實文件，上訴人顯得依系爭切結書請求被上訴人返還款項，判決理由顯有矛盾。則上訴人身為第一線金融機構，業務繁忙之餘為維護金融體系運作完整及消費者權益，依銀行法、系爭辦法及相關法令，配合司法機關辦理警示戶、警衍戶相關事宜，為阻止詐騙兢兢業業、努力不懈，原判決駁回上訴人請求，無異於將被上訴人與廖訟廷間交易糾紛所導致不利益轉嫁依法令作業之上訴人承受，遑論廖訟廷已取得不起訴處分，原判決有違誠信原則、公平正義，嚴重打擊上訴人第一線員工士氣，可能造成寒蟬效應，導致金融同業寧待司法判決結果確定詐欺款項所屬，不願協助詐騙案被害人先行取得遭詐騙之款項，有悖於銀行法、系爭辦法之立法目的，與我國政府近年來打擊詐騙不遺餘力之決心不合等語。並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4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本件未經言詞辯論，被上訴人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小額程序之原判決依其理由雖屬不當，而依其他理由認為正當者，應以上訴為無理由，經民事訴訟法第436之32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449條第2項在案。次按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其判斷之基礎，不能徒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至當事人所為法律行為之性質為何，係法律解釋、適用之問題，應屬法院之職權，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亦不得僅以當事人所用文字之表面意思，作為判斷之基礎（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421號、92年度台上字第7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次按存款帳戶經通報為警示帳戶，銀行經確認通報原因屬詐財案件，且該帳戶中尚有被害人匯（轉）入之款項未被提領者，應依開戶資料聯絡開戶人，與其協商發還警示帳戶內剩餘款項事宜，如無法聯絡者，得洽請警察機關協尋1個月。銀行依前項辦理，仍無法聯絡開戶人者，應透過匯（轉）出行通知被害人，由被害人檢具下列文件，經銀行依匯（轉）入時間順序逐筆認定其尚未被提領部分，由最後一筆金額往前推算至帳戶餘額為零止，發還警示帳戶內剩餘款項：一、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二、申請不實致銀行受有損失，由該被害人負一切法律責任之切結書，系爭辦法第11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
　㈡經查，參諸系爭辦法前開規定，可知倘銀行帳戶經通報為警示帳戶後，就該警示帳戶內剩餘款項之處理，金融機構應依開戶資料聯絡開戶人，與其協商發還警示帳戶內剩餘款項事宜，如經通知無法聯絡者，應洽請警方協尋1個月，若仍無法聯絡開戶人者，始透過匯款行通知被害人，被害人得提出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及就其申請不實而致銀行受損時，由該被害人負一切法律責任之切結書，再由金融機構依匯款時間順序逐筆認定匯還，則由前開規定內容可知被害人所提出切結書，應限於其申請不實且致銀行受有損害，被害人始須表示願由其負一切責任，尚非就款項有爭議時，即可不論具體狀況一概負返還款項之責任。又被上訴人前於111年4月4日匯款40,000元至系爭帳戶，嗣系爭帳戶經通報為警示帳戶一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自堪認定。嗣於112年3月9日被上訴人簽立系爭切結書，其上第1條載明：「立書人茲聲明並切結，立書人提供予貴行之全部證明文件，均真實且正確無誤，如有虛偽不實致貴行遭受任何損失者，願負一切法律及損害賠償責任，又該款項日後若有爭議，立書人同意無條件將該筆款項退還貴行，恐口說無憑，特立此切結書為據。」等語，有彰化縣警察局田中分局田中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系爭切結書1份在卷可參（見原審卷第31頁、第33頁），可知被上訴人乃主張其為詐欺被害人，並依系爭辦法之規定提出報案三聯單後，填具系爭切結書向上訴人申請返還款項，由系爭切結書第1條前段文字內容，可知被上訴人係切結其所提供全部證明文件均真實、正確無誤，如有虛偽不實而致上訴人受損時，願負損害賠償之責乙事，則系爭切結書第1條後段文字雖載明有爭議時同意無條件返還款項等語，然由系爭切結書文字內容前後全文、來龍去脈以觀，此爭議應係指被害人申請不實且致銀行受損時，始由被上訴人負返還款項之責，尚非指一經警示帳戶持有人爭議，被上訴人即一概須負返還款項之責任，上訴人片面擷取約定部分內容，任意推解已失真意，亦與系爭辦法第11條第2項第2款所定明文不符，其據此逕稱其得請求被上訴人返還款項，難認有據。至上訴人雖一再陳稱系爭切結書記載「日後若有爭議」等語，而廖訟廷業經刑事不起訴處分確定，且就上訴人將款項匯付被上訴人乙事聲請金融評議，足徵該筆款項有所爭議云云，然上訴人所陳「爭議」，依系爭切結書所載，仍須參照前後文義以資解釋，尚非毫無區分爭議情節，而一律課予被害人無條件返還之法律責任，上訴人前開主張反顯然背於系爭切結書所載文義內容，洵無足採。
　㈢其次，上訴人雖主張廖訟廷業經不起訴處分，且聲請金融評議，而經評議認定前開款項非屬詐欺款項云云，然於112年3月9日被上訴人申請返還上揭款項前，上訴人是否確有依前開規定與廖訟廷聯繫協商款項發還事宜，或確有無法聯繫而請警方協尋1個月仍無法聯絡廖訟廷，或聯繫上廖訟廷惟經其拒絕返還款項等事，實未據上訴人提出任何事證可佐，尚難單憑上訴人片面所陳，即可遽認上訴人確有依前開規定聯繫辦理，上訴人既有未妥善依法令規定辦理情形，廖訟廷遂聲請金融評議，而經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以112年度評字第1595號決定上訴人須給付廖訟廷40,000元，前開評議決定實係認定上訴人所為款項發還有無合乎相關程序規定，尚非逕認前開款項必然非屬被上訴人受詐騙而匯入款項，況被上訴人匯入前開款項係受詐騙始為匯款，僅係無積極證據足證廖訟廷涉有幫助詐欺取財、洗錢等犯行，反經刑事不起訴處分敘明在案，益徵前開款項確係由被上訴人匯入，且其所提出報案三聯單為真正而未經變造、偽造，被上訴人所陳情節亦無虛構不實之處，尚無從僅因前開金融評議決定即可據此逕認被上訴人所匯款項非因受詐騙而匯入，且有申請不實而致上訴人受損之情，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返還40,000元，顯屬無據。
　㈣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次按給付型不當得利，若給付欠缺給付之目的即屬於無法律上原因；又給付型之不當得利，係基於受損人有目的及有意識之給付而發生之不當得利，既因自己行為致原由其掌控之財產發生主體變動，則本於無法律上之原因而生財產變動消極事實舉證困難之危險，自應歸諸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是該主張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人，應就不當得利之成立要件負舉證責任，亦即必須證明其與他方間有給付之關係存在，及他方因其給付而受利益致其受損害，並就他方之受益為無法律上之原因，舉證證明該給付欠缺給付之目的，始能獲得勝訴之判決。倘主張權利者對於他方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之事實已為證明，他造就其所抗辯之原因事實，除有正當事由，應為真實完全及具體之陳述，使主張權利者得據以反駁，以平衡其證據負擔，並俾法院憑以判斷他造受利益是否為無法律上原因（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096號、102年度台上字第530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準此，上訴人主張其匯還款項予被上訴人，該給付欠缺給付目的，被上訴人為不當得利等事，則依上訴人前開主張情節核屬給付型不當得利，揆諸上開說明，自應由其就給付欠缺目的一事負舉證責任。惟查，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受領前開款項欠缺法律上原因，然其未具體說明被上訴人有何非經詐騙而申請不實之事，更遑論舉證以實其說，況被上訴人雖有將前開款項匯至系爭帳戶，然其係因受詐騙，訴外人暱稱「Andy Lin」之人佯稱可提供新臺幣兌換人民幣服務云云，致被上訴人限於錯誤而陸續匯款，則前開匯兌已有違反銀行法之虞，況被上訴人匯款至系爭帳戶既非基於有目的及有意識所為之給付，足認被上訴人匯款至系爭帳戶欠缺給付之目的，廖訟廷收受此部分匯款反屬無法律上原因，則被上訴人始得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取回款項，是被上訴人受有款項即非無法律上原因甚明。
　㈤再按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規定僅準用第468條及第469條第1款至第5款規定，故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不得以民事訴訟法第469條第6款之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為理由，指摘原判決為違背法令。是於小額事件中所謂違背法令，並不包含認定事實錯誤、取捨證據不當或就當事人提出之事實或證據疏於調查或漏未斟酌之判決不備理由情形。又取捨證據、認定事實本係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原判決苟依卷證資料，斟酌全辯論意旨，按論理及經驗法則而為證據之取捨並為說明，其認定於形式上並未違背法令，原即不許上訴人指摘原判決認定不當而以之為上訴理由（最高法院28年上字第1515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經查，本件上訴人雖主張原審就其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部分未置一詞，然此部分依上訴人主張屬有無判決不備理由之事，而判決不備理由非可作為小額訴訟程序上訴理由，上訴人此部分主張已有未當。又上訴人另主張原審未依民事訴訟法第199條、第199條之1為闡明云云，惟上訴人應先為事實上、法律上真實及完全之陳述，並得依全案相關事證，自行決定如何舉證，尚難責令原審法院探求上訴人內心真意而闡明之，若此非但嚴重違反民事訴訟程序所恪遵之「處分權主義」及「言詞辯論主義」，而有訴訟資源不平等之虞，難謂平衡兼顧雙方當事人權益保護，亦與小額訴訟程序追求迅速而經濟裁判，及符合當事人信賴之真實等程序目的相違，是上訴人主張原審法院違背前開闡明義務，基此所為判決屬違背法令云云，顯非可採。本件上訴人另主張原判決就系爭切結書之解釋及適用法令有所違誤等部分，然經核上訴人此部分上訴意旨，就系爭切結書之契約解釋屬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若原審之認定及解釋不違背法令或無悖於證據法則、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時，即不許任意指謫為不當以為上訴理由，而原審依一般常情就系爭切結書記載為契約解釋，業已詳細說明理由，尚無未予審酌上訴人主張之情，而上訴人僅泛稱原審契約解釋曲解契約文字，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並未詳細具體說明原審就契約解釋有何違背法令或悖於證據法則、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之情形，是上訴人此部分所陳原審背於法令云云，即非可採。至就系爭切結書有無定型化約款顯失公平而無效之事，既經本院認定上訴人不得依系爭切結書請求被上訴人返還款項，則原判決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理由雖有不同，但結論並無二致，上訴人請求廢棄原判決，仍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審判決並無上訴人所指違背法令情事，又原判決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理由雖有不同，但結論並無二致，應予維持，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又本件依上訴人之上訴意旨足認上訴無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9第2款規定，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五、本件第二審訴訟費用應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項確定其數額為新臺幣1,500元，應由上訴人負擔。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9第2款、第436條之32第1項、第2項、第449條第2項、第436 條之19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0　　日
                  民事第五庭審判長法　官　高文淵　　　　　
                                  法　官　連士綱
　　　　　　　　　　　　　　　　　　　　　　
                                  法　官　黃乃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0　　日
                                  書記官　陳睿亭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小上字第138號
上  訴  人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興中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孟芳  
訴訟代理人  余咏靜  




被上訴人    劉瑋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契約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4月
26日本院三重簡易庭113年度重小字第22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
    由，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定有明文。而
    所謂判決違背法令係指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而言，
    且依同法第436條之25規定，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並
    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可
    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經查，本件上訴人提起
    上訴，主張其於原審係依被上訴人於民國112年3月9日所簽
    立切結書（下稱系爭切結書）之法律關係及民法第179條規
    定為請求，並請求擇一為有利於上訴人之判斷，原審判決以
    系爭切結書無效為由而駁回上訴人之請求，卻對民法第179
    條規定之請求未置一詞，亦未於言詞辯論中依民事訴訟法第
    199條、第199條之1行使闡明權，有違民事訴訟法第468條之
    規定等語，自堪認上訴人對於原第一審小額判決違背法令之
    情事，已有具體之指摘，是上訴人提起本件上訴，應認為已
    具備合法要件，合先敘明。
二、按小額程序之第二審判決，依上訴意旨足認上訴為無理由者
    ，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9第2款定有
    明文。經查，本件上訴人所提之上訴，依其上訴意旨足認上
    訴為無理由（詳後述），爰依上開規定，不經言詞辯論而為
    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上訴意旨略以：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雖未準用同
    法第469條第6款規定，原審判決不備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
    6條之24固不得作為小額訴訟程序上訴理由，然上訴人於原
    審係依被上訴人於民國112年3月9日所簽立『警示帳戶』剩餘
    款項返還申請暨切結書（下稱系爭切結書）及民法第179條
    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請求擇一為有利於上訴人之判決，
    原判決以系爭切結書無效為由駁回上訴人之請求，卻就上訴
    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部分未置一詞，言詞辯論時亦未
    依民事訴訟法第199條、第199條之1行使闡明權，顯有民事
    訴訟法第468條違背法令事由。又系爭切結書並未免除或減
    輕上訴人責任，上訴人係經彰化縣警察局通知，確認「受理
    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上案件類別屬詐欺，始依存
    款帳戶及其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辦法（下稱系爭辦法）
    第5條規定，將訴外人廖訟廷向上訴人所申設帳號000000000
    00號帳戶（下稱系爭帳戶）列為警示帳戶，且於111年1月間
    多次聯繫廖訟廷協商返還款項事宜，聯繫上廖訟廷時其表明
    無意願與被上訴人協商返還款項，始於112年通知被上訴人
    持系爭切結書依系爭辦法規定向上訴人申請發還款項，上訴
    人非司法或行政機關而無調查權，前開作為均依系爭辦法規
    定辦理，已善盡善良管理人注意及查證義務，系爭切結書並
    未免除或減輕上訴人之責任，而無民法第247條之1第1項所
    定情形。再上訴人預先擬定系爭切結書之目的在於協助遭詐
    欺被害人於司法偵審結果確定前，預先取回款項，為避免被
    害人主張事實與偵審結果歧異，始預擬「同意日後就系爭款
    項有爭議時，願無條件將系爭款項返還原告」條款，以回復
    至被害人申請發還款項前狀態，並無利用經濟上強勢地位之
    情事，被上訴人簽署系爭切結書時已26歲，足以瞭解定型化
    契約所傳達內容，自始至終被上訴人均未向上訴人參與磋商
    變更內容之意思表示，被上訴人已構成默示意思表示，並在
    系爭切結書簽名，顯見兩造間就系爭切結書所載內容已有意
    思表示合致而成立契約關係，兩造即應受系爭切結書所在內
    容拘束，況被上訴人簽署系爭切結書後，在廖訟廷刑事程序
    確定前，可取回款項對被上訴人並無不利之影響，難謂前開
    條款對被上訴人有何顯失公平之情事，上訴人並未利用經濟
    上強勢地位強迫被上訴人簽署系爭切結書，是上訴人在廖訟
    廷刑事程序確定後，經廖訟廷請求返還款項時，再依系爭切
    結書約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款項，當屬上訴人就系爭切結書
    行使正當權利，原判決遽認系爭切結書有民法第247條之1第
    3項、第4項情形而無效，顯屬無據。復系爭辦法之立法目的
    ，在於防止歹徒利用各式便捷之金融管道進行不法利得移轉
    以遂行其不法目的，嚴重斲傷金融秩序及民眾信心，為遏止
    不法行為並期身處第一道防線之金融機構，得以貫徹政府打
    擊犯罪及國際間反洗錢與反恐政策，是兩造簽訂系爭切結書
    之真意為如有虛偽不實致上訴人遭受任何損失者，被上訴人
    願負一切法律及損害賠償責任，該款項日後若有爭議，被上
    訴人同意無條件將該筆款項逕行退還上訴人，是原判決未敘
    明理由，逕認系爭切結書目的在於防止申請不實，故應限縮
    於被上訴人以虛偽不實資料提出申請還款時，日後款項有爭
    議被上訴人始應負返還款項之責，然系爭辦法立法目的全未
    提及防止不實，原審將雙方簽訂系爭切結書之真意混為一談
    ，並未通觀系爭切結書全文，及審酌兩造成立系爭切結書時
    ，應無將上開爭議要件限於被上訴人所提證明文件為不實之
    意思，擷取其中一二語為判斷，反捨契約文字更為曲解，臆
    測當事人間想法，為不利於上訴人之判斷，顯然違反上級法
    院判決意旨，於法自有未合，已構成判決違背法令。退萬步
    言，原判決縱認系爭切結書限於被害人提出申請文件虛偽不
    實時，始負法律責任，然廖訟廷詐欺罪嫌業經刑事不起訴處
    分確定，被上訴人所提出報案三聯單即屬虛偽不實文件，上
    訴人顯得依系爭切結書請求被上訴人返還款項，判決理由顯
    有矛盾。則上訴人身為第一線金融機構，業務繁忙之餘為維
    護金融體系運作完整及消費者權益，依銀行法、系爭辦法及
    相關法令，配合司法機關辦理警示戶、警衍戶相關事宜，為
    阻止詐騙兢兢業業、努力不懈，原判決駁回上訴人請求，無
    異於將被上訴人與廖訟廷間交易糾紛所導致不利益轉嫁依法
    令作業之上訴人承受，遑論廖訟廷已取得不起訴處分，原判
    決有違誠信原則、公平正義，嚴重打擊上訴人第一線員工士
    氣，可能造成寒蟬效應，導致金融同業寧待司法判決結果確
    定詐欺款項所屬，不願協助詐騙案被害人先行取得遭詐騙之
    款項，有悖於銀行法、系爭辦法之立法目的，與我國政府近
    年來打擊詐騙不遺餘力之決心不合等語。並聲明：㈠原判決
    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4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本件未經言詞辯論，被上訴人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小額程序之原判決依其理由雖屬不當，而依其他理由認為
    正當者，應以上訴為無理由，經民事訴訟法第436之32條第2
    項準用同法第449條第2項在案。次按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
    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
    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
    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
    要目的及經濟價值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其判斷之基礎，不能
    徒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至
    當事人所為法律行為之性質為何，係法律解釋、適用之問題
    ，應屬法院之職權，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亦不得僅以當
    事人所用文字之表面意思，作為判斷之基礎（最高法院99年
    度台上字第1421號、92年度台上字第7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次按存款帳戶經通報為警示帳戶，銀行經確認通報原因
    屬詐財案件，且該帳戶中尚有被害人匯（轉）入之款項未被
    提領者，應依開戶資料聯絡開戶人，與其協商發還警示帳戶
    內剩餘款項事宜，如無法聯絡者，得洽請警察機關協尋1個
    月。銀行依前項辦理，仍無法聯絡開戶人者，應透過匯（轉
    ）出行通知被害人，由被害人檢具下列文件，經銀行依匯（
    轉）入時間順序逐筆認定其尚未被提領部分，由最後一筆金
    額往前推算至帳戶餘額為零止，發還警示帳戶內剩餘款項：
    一、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二、申請不實致銀行受有損失，
    由該被害人負一切法律責任之切結書，系爭辦法第11條第1
    項、第2項定有明文。
　㈡經查，參諸系爭辦法前開規定，可知倘銀行帳戶經通報為警
    示帳戶後，就該警示帳戶內剩餘款項之處理，金融機構應依
    開戶資料聯絡開戶人，與其協商發還警示帳戶內剩餘款項事
    宜，如經通知無法聯絡者，應洽請警方協尋1個月，若仍無
    法聯絡開戶人者，始透過匯款行通知被害人，被害人得提出
    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及就其申請不實而致銀行受損時，由該
    被害人負一切法律責任之切結書，再由金融機構依匯款時間
    順序逐筆認定匯還，則由前開規定內容可知被害人所提出切
    結書，應限於其申請不實且致銀行受有損害，被害人始須表
    示願由其負一切責任，尚非就款項有爭議時，即可不論具體
    狀況一概負返還款項之責任。又被上訴人前於111年4月4日
    匯款40,000元至系爭帳戶，嗣系爭帳戶經通報為警示帳戶一
    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自堪認定。嗣於112年3月9日被上訴
    人簽立系爭切結書，其上第1條載明：「立書人茲聲明並切
    結，立書人提供予貴行之全部證明文件，均真實且正確無誤
    ，如有虛偽不實致貴行遭受任何損失者，願負一切法律及損
    害賠償責任，又該款項日後若有爭議，立書人同意無條件將
    該筆款項退還貴行，恐口說無憑，特立此切結書為據。」等
    語，有彰化縣警察局田中分局田中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
    明單、系爭切結書1份在卷可參（見原審卷第31頁、第33頁
    ），可知被上訴人乃主張其為詐欺被害人，並依系爭辦法之
    規定提出報案三聯單後，填具系爭切結書向上訴人申請返還
    款項，由系爭切結書第1條前段文字內容，可知被上訴人係
    切結其所提供全部證明文件均真實、正確無誤，如有虛偽不
    實而致上訴人受損時，願負損害賠償之責乙事，則系爭切結
    書第1條後段文字雖載明有爭議時同意無條件返還款項等語
    ，然由系爭切結書文字內容前後全文、來龍去脈以觀，此爭
    議應係指被害人申請不實且致銀行受損時，始由被上訴人負
    返還款項之責，尚非指一經警示帳戶持有人爭議，被上訴人
    即一概須負返還款項之責任，上訴人片面擷取約定部分內容
    ，任意推解已失真意，亦與系爭辦法第11條第2項第2款所定
    明文不符，其據此逕稱其得請求被上訴人返還款項，難認有
    據。至上訴人雖一再陳稱系爭切結書記載「日後若有爭議」
    等語，而廖訟廷業經刑事不起訴處分確定，且就上訴人將款
    項匯付被上訴人乙事聲請金融評議，足徵該筆款項有所爭議
    云云，然上訴人所陳「爭議」，依系爭切結書所載，仍須參
    照前後文義以資解釋，尚非毫無區分爭議情節，而一律課予
    被害人無條件返還之法律責任，上訴人前開主張反顯然背於
    系爭切結書所載文義內容，洵無足採。
　㈢其次，上訴人雖主張廖訟廷業經不起訴處分，且聲請金融評
    議，而經評議認定前開款項非屬詐欺款項云云，然於112年3
    月9日被上訴人申請返還上揭款項前，上訴人是否確有依前
    開規定與廖訟廷聯繫協商款項發還事宜，或確有無法聯繫而
    請警方協尋1個月仍無法聯絡廖訟廷，或聯繫上廖訟廷惟經
    其拒絕返還款項等事，實未據上訴人提出任何事證可佐，尚
    難單憑上訴人片面所陳，即可遽認上訴人確有依前開規定聯
    繫辦理，上訴人既有未妥善依法令規定辦理情形，廖訟廷遂
    聲請金融評議，而經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以112年度
    評字第1595號決定上訴人須給付廖訟廷40,000元，前開評議
    決定實係認定上訴人所為款項發還有無合乎相關程序規定，
    尚非逕認前開款項必然非屬被上訴人受詐騙而匯入款項，況
    被上訴人匯入前開款項係受詐騙始為匯款，僅係無積極證據
    足證廖訟廷涉有幫助詐欺取財、洗錢等犯行，反經刑事不起
    訴處分敘明在案，益徵前開款項確係由被上訴人匯入，且其
    所提出報案三聯單為真正而未經變造、偽造，被上訴人所陳
    情節亦無虛構不實之處，尚無從僅因前開金融評議決定即可
    據此逕認被上訴人所匯款項非因受詐騙而匯入，且有申請不
    實而致上訴人受損之情，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返還40,000元
    ，顯屬無據。
　㈣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次按給付型不當得利，若給付
    欠缺給付之目的即屬於無法律上原因；又給付型之不當得利
    ，係基於受損人有目的及有意識之給付而發生之不當得利，
    既因自己行為致原由其掌控之財產發生主體變動，則本於無
    法律上之原因而生財產變動消極事實舉證困難之危險，自應
    歸諸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是該主張不當得利
    返還請求權人，應就不當得利之成立要件負舉證責任，亦即
    必須證明其與他方間有給付之關係存在，及他方因其給付而
    受利益致其受損害，並就他方之受益為無法律上之原因，舉
    證證明該給付欠缺給付之目的，始能獲得勝訴之判決。倘主
    張權利者對於他方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之事實已為證明，
    他造就其所抗辯之原因事實，除有正當事由，應為真實完全
    及具體之陳述，使主張權利者得據以反駁，以平衡其證據負
    擔，並俾法院憑以判斷他造受利益是否為無法律上原因（最
    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096號、102年度台上字第530號判
    決意旨可資參照）。準此，上訴人主張其匯還款項予被上訴
    人，該給付欠缺給付目的，被上訴人為不當得利等事，則依
    上訴人前開主張情節核屬給付型不當得利，揆諸上開說明，
    自應由其就給付欠缺目的一事負舉證責任。惟查，上訴人雖
    主張被上訴人受領前開款項欠缺法律上原因，然其未具體說
    明被上訴人有何非經詐騙而申請不實之事，更遑論舉證以實
    其說，況被上訴人雖有將前開款項匯至系爭帳戶，然其係因
    受詐騙，訴外人暱稱「Andy Lin」之人佯稱可提供新臺幣兌
    換人民幣服務云云，致被上訴人限於錯誤而陸續匯款，則前
    開匯兌已有違反銀行法之虞，況被上訴人匯款至系爭帳戶既
    非基於有目的及有意識所為之給付，足認被上訴人匯款至系
    爭帳戶欠缺給付之目的，廖訟廷收受此部分匯款反屬無法律
    上原因，則被上訴人始得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取回款項
    ，是被上訴人受有款項即非無法律上原因甚明。
　㈤再按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規定僅準用第468條及第46
    9條第1款至第5款規定，故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不得以民
    事訴訟法第469條第6款之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為理由，
    指摘原判決為違背法令。是於小額事件中所謂違背法令，並
    不包含認定事實錯誤、取捨證據不當或就當事人提出之事實
    或證據疏於調查或漏未斟酌之判決不備理由情形。又取捨證
    據、認定事實本係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原判決苟依卷證資料
    ，斟酌全辯論意旨，按論理及經驗法則而為證據之取捨並為
    說明，其認定於形式上並未違背法令，原即不許上訴人指摘
    原判決認定不當而以之為上訴理由（最高法院28年上字第15
    15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經查，本件上訴人雖主張原審就
    其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部分未置一詞，然此部分依上
    訴人主張屬有無判決不備理由之事，而判決不備理由非可作
    為小額訴訟程序上訴理由，上訴人此部分主張已有未當。又
    上訴人另主張原審未依民事訴訟法第199條、第199條之1為
    闡明云云，惟上訴人應先為事實上、法律上真實及完全之陳
    述，並得依全案相關事證，自行決定如何舉證，尚難責令原
    審法院探求上訴人內心真意而闡明之，若此非但嚴重違反民
    事訴訟程序所恪遵之「處分權主義」及「言詞辯論主義」，
    而有訴訟資源不平等之虞，難謂平衡兼顧雙方當事人權益保
    護，亦與小額訴訟程序追求迅速而經濟裁判，及符合當事人
    信賴之真實等程序目的相違，是上訴人主張原審法院違背前
    開闡明義務，基此所為判決屬違背法令云云，顯非可採。本
    件上訴人另主張原判決就系爭切結書之解釋及適用法令有所
    違誤等部分，然經核上訴人此部分上訴意旨，就系爭切結書
    之契約解釋屬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若原審之認定及解釋不違
    背法令或無悖於證據法則、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時，即不許
    任意指謫為不當以為上訴理由，而原審依一般常情就系爭切
    結書記載為契約解釋，業已詳細說明理由，尚無未予審酌上
    訴人主張之情，而上訴人僅泛稱原審契約解釋曲解契約文字
    ，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並未詳細具體說明原審就契約解
    釋有何違背法令或悖於證據法則、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之情
    形，是上訴人此部分所陳原審背於法令云云，即非可採。至
    就系爭切結書有無定型化約款顯失公平而無效之事，既經本
    院認定上訴人不得依系爭切結書請求被上訴人返還款項，則
    原判決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理由雖有不同，但結論並無二
    致，上訴人請求廢棄原判決，仍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審判決並無上訴人所指違背法令情事，又原判
    決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理由雖有不同，但結論並無二致，
    應予維持，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
    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又本件依上訴人之上訴意旨足認上訴
    無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9第2款規定，不經言詞
    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五、本件第二審訴訟費用應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項確定
    其數額為新臺幣1,500元，應由上訴人負擔。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9
    第2款、第436條之32第1項、第2項、第449條第2項、第436 
    條之19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0　　日
                  民事第五庭審判長法　官　高文淵　　　　
                  　
                                  法　官　連士綱
　　　　　　　　　　　　　　　　　　　　　　
                                  法　官　黃乃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0　　日
                                  書記官　陳睿亭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小上字第138號
上  訴  人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興中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孟芳  
訴訟代理人  余咏靜  




被上訴人    劉瑋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契約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4月26日本院三重簡易庭113年度重小字第22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定有明文。而所謂判決違背法令係指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而言，且依同法第436條之25規定，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並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經查，本件上訴人提起上訴，主張其於原審係依被上訴人於民國112年3月9日所簽立切結書（下稱系爭切結書）之法律關係及民法第179條規定為請求，並請求擇一為有利於上訴人之判斷，原審判決以系爭切結書無效為由而駁回上訴人之請求，卻對民法第179條規定之請求未置一詞，亦未於言詞辯論中依民事訴訟法第199條、第199條之1行使闡明權，有違民事訴訟法第468條之規定等語，自堪認上訴人對於原第一審小額判決違背法令之情事，已有具體之指摘，是上訴人提起本件上訴，應認為已具備合法要件，合先敘明。
二、按小額程序之第二審判決，依上訴意旨足認上訴為無理由者，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9第2款定有明文。經查，本件上訴人所提之上訴，依其上訴意旨足認上訴為無理由（詳後述），爰依上開規定，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上訴意旨略以：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雖未準用同法第469條第6款規定，原審判決不備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固不得作為小額訴訟程序上訴理由，然上訴人於原審係依被上訴人於民國112年3月9日所簽立『警示帳戶』剩餘款項返還申請暨切結書（下稱系爭切結書）及民法第179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請求擇一為有利於上訴人之判決，原判決以系爭切結書無效為由駁回上訴人之請求，卻就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部分未置一詞，言詞辯論時亦未依民事訴訟法第199條、第199條之1行使闡明權，顯有民事訴訟法第468條違背法令事由。又系爭切結書並未免除或減輕上訴人責任，上訴人係經彰化縣警察局通知，確認「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上案件類別屬詐欺，始依存款帳戶及其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辦法（下稱系爭辦法）第5條規定，將訴外人廖訟廷向上訴人所申設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帳戶）列為警示帳戶，且於111年1月間多次聯繫廖訟廷協商返還款項事宜，聯繫上廖訟廷時其表明無意願與被上訴人協商返還款項，始於112年通知被上訴人持系爭切結書依系爭辦法規定向上訴人申請發還款項，上訴人非司法或行政機關而無調查權，前開作為均依系爭辦法規定辦理，已善盡善良管理人注意及查證義務，系爭切結書並未免除或減輕上訴人之責任，而無民法第247條之1第1項所定情形。再上訴人預先擬定系爭切結書之目的在於協助遭詐欺被害人於司法偵審結果確定前，預先取回款項，為避免被害人主張事實與偵審結果歧異，始預擬「同意日後就系爭款項有爭議時，願無條件將系爭款項返還原告」條款，以回復至被害人申請發還款項前狀態，並無利用經濟上強勢地位之情事，被上訴人簽署系爭切結書時已26歲，足以瞭解定型化契約所傳達內容，自始至終被上訴人均未向上訴人參與磋商變更內容之意思表示，被上訴人已構成默示意思表示，並在系爭切結書簽名，顯見兩造間就系爭切結書所載內容已有意思表示合致而成立契約關係，兩造即應受系爭切結書所在內容拘束，況被上訴人簽署系爭切結書後，在廖訟廷刑事程序確定前，可取回款項對被上訴人並無不利之影響，難謂前開條款對被上訴人有何顯失公平之情事，上訴人並未利用經濟上強勢地位強迫被上訴人簽署系爭切結書，是上訴人在廖訟廷刑事程序確定後，經廖訟廷請求返還款項時，再依系爭切結書約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款項，當屬上訴人就系爭切結書行使正當權利，原判決遽認系爭切結書有民法第247條之1第3項、第4項情形而無效，顯屬無據。復系爭辦法之立法目的，在於防止歹徒利用各式便捷之金融管道進行不法利得移轉以遂行其不法目的，嚴重斲傷金融秩序及民眾信心，為遏止不法行為並期身處第一道防線之金融機構，得以貫徹政府打擊犯罪及國際間反洗錢與反恐政策，是兩造簽訂系爭切結書之真意為如有虛偽不實致上訴人遭受任何損失者，被上訴人願負一切法律及損害賠償責任，該款項日後若有爭議，被上訴人同意無條件將該筆款項逕行退還上訴人，是原判決未敘明理由，逕認系爭切結書目的在於防止申請不實，故應限縮於被上訴人以虛偽不實資料提出申請還款時，日後款項有爭議被上訴人始應負返還款項之責，然系爭辦法立法目的全未提及防止不實，原審將雙方簽訂系爭切結書之真意混為一談，並未通觀系爭切結書全文，及審酌兩造成立系爭切結書時，應無將上開爭議要件限於被上訴人所提證明文件為不實之意思，擷取其中一二語為判斷，反捨契約文字更為曲解，臆測當事人間想法，為不利於上訴人之判斷，顯然違反上級法院判決意旨，於法自有未合，已構成判決違背法令。退萬步言，原判決縱認系爭切結書限於被害人提出申請文件虛偽不實時，始負法律責任，然廖訟廷詐欺罪嫌業經刑事不起訴處分確定，被上訴人所提出報案三聯單即屬虛偽不實文件，上訴人顯得依系爭切結書請求被上訴人返還款項，判決理由顯有矛盾。則上訴人身為第一線金融機構，業務繁忙之餘為維護金融體系運作完整及消費者權益，依銀行法、系爭辦法及相關法令，配合司法機關辦理警示戶、警衍戶相關事宜，為阻止詐騙兢兢業業、努力不懈，原判決駁回上訴人請求，無異於將被上訴人與廖訟廷間交易糾紛所導致不利益轉嫁依法令作業之上訴人承受，遑論廖訟廷已取得不起訴處分，原判決有違誠信原則、公平正義，嚴重打擊上訴人第一線員工士氣，可能造成寒蟬效應，導致金融同業寧待司法判決結果確定詐欺款項所屬，不願協助詐騙案被害人先行取得遭詐騙之款項，有悖於銀行法、系爭辦法之立法目的，與我國政府近年來打擊詐騙不遺餘力之決心不合等語。並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4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本件未經言詞辯論，被上訴人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小額程序之原判決依其理由雖屬不當，而依其他理由認為正當者，應以上訴為無理由，經民事訴訟法第436之32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449條第2項在案。次按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其判斷之基礎，不能徒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至當事人所為法律行為之性質為何，係法律解釋、適用之問題，應屬法院之職權，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亦不得僅以當事人所用文字之表面意思，作為判斷之基礎（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421號、92年度台上字第7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次按存款帳戶經通報為警示帳戶，銀行經確認通報原因屬詐財案件，且該帳戶中尚有被害人匯（轉）入之款項未被提領者，應依開戶資料聯絡開戶人，與其協商發還警示帳戶內剩餘款項事宜，如無法聯絡者，得洽請警察機關協尋1個月。銀行依前項辦理，仍無法聯絡開戶人者，應透過匯（轉）出行通知被害人，由被害人檢具下列文件，經銀行依匯（轉）入時間順序逐筆認定其尚未被提領部分，由最後一筆金額往前推算至帳戶餘額為零止，發還警示帳戶內剩餘款項：一、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二、申請不實致銀行受有損失，由該被害人負一切法律責任之切結書，系爭辦法第11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
　㈡經查，參諸系爭辦法前開規定，可知倘銀行帳戶經通報為警示帳戶後，就該警示帳戶內剩餘款項之處理，金融機構應依開戶資料聯絡開戶人，與其協商發還警示帳戶內剩餘款項事宜，如經通知無法聯絡者，應洽請警方協尋1個月，若仍無法聯絡開戶人者，始透過匯款行通知被害人，被害人得提出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及就其申請不實而致銀行受損時，由該被害人負一切法律責任之切結書，再由金融機構依匯款時間順序逐筆認定匯還，則由前開規定內容可知被害人所提出切結書，應限於其申請不實且致銀行受有損害，被害人始須表示願由其負一切責任，尚非就款項有爭議時，即可不論具體狀況一概負返還款項之責任。又被上訴人前於111年4月4日匯款40,000元至系爭帳戶，嗣系爭帳戶經通報為警示帳戶一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自堪認定。嗣於112年3月9日被上訴人簽立系爭切結書，其上第1條載明：「立書人茲聲明並切結，立書人提供予貴行之全部證明文件，均真實且正確無誤，如有虛偽不實致貴行遭受任何損失者，願負一切法律及損害賠償責任，又該款項日後若有爭議，立書人同意無條件將該筆款項退還貴行，恐口說無憑，特立此切結書為據。」等語，有彰化縣警察局田中分局田中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系爭切結書1份在卷可參（見原審卷第31頁、第33頁），可知被上訴人乃主張其為詐欺被害人，並依系爭辦法之規定提出報案三聯單後，填具系爭切結書向上訴人申請返還款項，由系爭切結書第1條前段文字內容，可知被上訴人係切結其所提供全部證明文件均真實、正確無誤，如有虛偽不實而致上訴人受損時，願負損害賠償之責乙事，則系爭切結書第1條後段文字雖載明有爭議時同意無條件返還款項等語，然由系爭切結書文字內容前後全文、來龍去脈以觀，此爭議應係指被害人申請不實且致銀行受損時，始由被上訴人負返還款項之責，尚非指一經警示帳戶持有人爭議，被上訴人即一概須負返還款項之責任，上訴人片面擷取約定部分內容，任意推解已失真意，亦與系爭辦法第11條第2項第2款所定明文不符，其據此逕稱其得請求被上訴人返還款項，難認有據。至上訴人雖一再陳稱系爭切結書記載「日後若有爭議」等語，而廖訟廷業經刑事不起訴處分確定，且就上訴人將款項匯付被上訴人乙事聲請金融評議，足徵該筆款項有所爭議云云，然上訴人所陳「爭議」，依系爭切結書所載，仍須參照前後文義以資解釋，尚非毫無區分爭議情節，而一律課予被害人無條件返還之法律責任，上訴人前開主張反顯然背於系爭切結書所載文義內容，洵無足採。
　㈢其次，上訴人雖主張廖訟廷業經不起訴處分，且聲請金融評議，而經評議認定前開款項非屬詐欺款項云云，然於112年3月9日被上訴人申請返還上揭款項前，上訴人是否確有依前開規定與廖訟廷聯繫協商款項發還事宜，或確有無法聯繫而請警方協尋1個月仍無法聯絡廖訟廷，或聯繫上廖訟廷惟經其拒絕返還款項等事，實未據上訴人提出任何事證可佐，尚難單憑上訴人片面所陳，即可遽認上訴人確有依前開規定聯繫辦理，上訴人既有未妥善依法令規定辦理情形，廖訟廷遂聲請金融評議，而經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以112年度評字第1595號決定上訴人須給付廖訟廷40,000元，前開評議決定實係認定上訴人所為款項發還有無合乎相關程序規定，尚非逕認前開款項必然非屬被上訴人受詐騙而匯入款項，況被上訴人匯入前開款項係受詐騙始為匯款，僅係無積極證據足證廖訟廷涉有幫助詐欺取財、洗錢等犯行，反經刑事不起訴處分敘明在案，益徵前開款項確係由被上訴人匯入，且其所提出報案三聯單為真正而未經變造、偽造，被上訴人所陳情節亦無虛構不實之處，尚無從僅因前開金融評議決定即可據此逕認被上訴人所匯款項非因受詐騙而匯入，且有申請不實而致上訴人受損之情，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返還40,000元，顯屬無據。
　㈣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次按給付型不當得利，若給付欠缺給付之目的即屬於無法律上原因；又給付型之不當得利，係基於受損人有目的及有意識之給付而發生之不當得利，既因自己行為致原由其掌控之財產發生主體變動，則本於無法律上之原因而生財產變動消極事實舉證困難之危險，自應歸諸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是該主張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人，應就不當得利之成立要件負舉證責任，亦即必須證明其與他方間有給付之關係存在，及他方因其給付而受利益致其受損害，並就他方之受益為無法律上之原因，舉證證明該給付欠缺給付之目的，始能獲得勝訴之判決。倘主張權利者對於他方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之事實已為證明，他造就其所抗辯之原因事實，除有正當事由，應為真實完全及具體之陳述，使主張權利者得據以反駁，以平衡其證據負擔，並俾法院憑以判斷他造受利益是否為無法律上原因（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096號、102年度台上字第530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準此，上訴人主張其匯還款項予被上訴人，該給付欠缺給付目的，被上訴人為不當得利等事，則依上訴人前開主張情節核屬給付型不當得利，揆諸上開說明，自應由其就給付欠缺目的一事負舉證責任。惟查，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受領前開款項欠缺法律上原因，然其未具體說明被上訴人有何非經詐騙而申請不實之事，更遑論舉證以實其說，況被上訴人雖有將前開款項匯至系爭帳戶，然其係因受詐騙，訴外人暱稱「Andy Lin」之人佯稱可提供新臺幣兌換人民幣服務云云，致被上訴人限於錯誤而陸續匯款，則前開匯兌已有違反銀行法之虞，況被上訴人匯款至系爭帳戶既非基於有目的及有意識所為之給付，足認被上訴人匯款至系爭帳戶欠缺給付之目的，廖訟廷收受此部分匯款反屬無法律上原因，則被上訴人始得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取回款項，是被上訴人受有款項即非無法律上原因甚明。
　㈤再按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規定僅準用第468條及第469條第1款至第5款規定，故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不得以民事訴訟法第469條第6款之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為理由，指摘原判決為違背法令。是於小額事件中所謂違背法令，並不包含認定事實錯誤、取捨證據不當或就當事人提出之事實或證據疏於調查或漏未斟酌之判決不備理由情形。又取捨證據、認定事實本係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原判決苟依卷證資料，斟酌全辯論意旨，按論理及經驗法則而為證據之取捨並為說明，其認定於形式上並未違背法令，原即不許上訴人指摘原判決認定不當而以之為上訴理由（最高法院28年上字第1515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經查，本件上訴人雖主張原審就其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部分未置一詞，然此部分依上訴人主張屬有無判決不備理由之事，而判決不備理由非可作為小額訴訟程序上訴理由，上訴人此部分主張已有未當。又上訴人另主張原審未依民事訴訟法第199條、第199條之1為闡明云云，惟上訴人應先為事實上、法律上真實及完全之陳述，並得依全案相關事證，自行決定如何舉證，尚難責令原審法院探求上訴人內心真意而闡明之，若此非但嚴重違反民事訴訟程序所恪遵之「處分權主義」及「言詞辯論主義」，而有訴訟資源不平等之虞，難謂平衡兼顧雙方當事人權益保護，亦與小額訴訟程序追求迅速而經濟裁判，及符合當事人信賴之真實等程序目的相違，是上訴人主張原審法院違背前開闡明義務，基此所為判決屬違背法令云云，顯非可採。本件上訴人另主張原判決就系爭切結書之解釋及適用法令有所違誤等部分，然經核上訴人此部分上訴意旨，就系爭切結書之契約解釋屬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若原審之認定及解釋不違背法令或無悖於證據法則、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時，即不許任意指謫為不當以為上訴理由，而原審依一般常情就系爭切結書記載為契約解釋，業已詳細說明理由，尚無未予審酌上訴人主張之情，而上訴人僅泛稱原審契約解釋曲解契約文字，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並未詳細具體說明原審就契約解釋有何違背法令或悖於證據法則、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之情形，是上訴人此部分所陳原審背於法令云云，即非可採。至就系爭切結書有無定型化約款顯失公平而無效之事，既經本院認定上訴人不得依系爭切結書請求被上訴人返還款項，則原判決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理由雖有不同，但結論並無二致，上訴人請求廢棄原判決，仍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審判決並無上訴人所指違背法令情事，又原判決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理由雖有不同，但結論並無二致，應予維持，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又本件依上訴人之上訴意旨足認上訴無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9第2款規定，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五、本件第二審訴訟費用應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項確定其數額為新臺幣1,500元，應由上訴人負擔。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9第2款、第436條之32第1項、第2項、第449條第2項、第436 條之19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0　　日
                  民事第五庭審判長法　官　高文淵　　　　　
                                  法　官　連士綱
　　　　　　　　　　　　　　　　　　　　　　
                                  法　官　黃乃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0　　日
                                  書記官　陳睿亭


